
合肥每位中考生可填报7个批次15个志愿，具备报考资格而不填报提前批次志愿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综合素质评价达

到4个B等级及以上才能上省示范。记者日前从合肥市教育局获悉，该市今年中招政策规定，合肥市高中阶段招生志愿表应由

考生本人填写，考生志愿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上报，一经上报，任何人不得再更改志愿。 星级记者 桑红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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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今年中招政策“全解读”

今年合肥市市区统一设

置高中阶段招生志愿，并在

普通高中招生中首次实行平

行志愿录取。考生在成绩公

布后填报志愿，即“知分填志

愿”。共设置 7 个批次 15 个

志愿：

提前批次：省示范高中

及二中特长生招生；有关学

校国际班招生；高校附属中

学面向本校教职工子女招

生；完全中学直升生招生。

设1个志愿。

第一批次：合肥一中、六

中、八中联合招生（含指标到

校生，同一志愿、同一录取最

低控制线）。设1个志愿。

第二批次：合肥三中等6

所省示范高中招生；168 中

学、中科大附中招生。设A、

B共2个平行志愿。

第三批次：共建实验班

招生；市示范高中、其他公办

普通高中、安大附中及外语

特色班招生；民办高中招

生。设A、B、C、D共4个平行

志愿。

第四批次：艺术、体育特

色班招生。设A、B 、C共3个

平行志愿。

第五批次：五年制高职

院校招生。设2个院校志愿，

每个院校设2个专业志愿。

第六批次：普通中等专业

学校招生。设2个学校志愿，

每个学校设2个专业志愿。

志愿设置：首次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依据合肥市中招政策

规定，填报提前批次志愿的

考生，须具备相应的报考资

格。报考省示范高中及合

肥二中特长生、有关学校国

际班、完全中学直升生的考

生，须参加相关学校组织的

综 合 考 核 并 达 到 合 格 标

准。凡具备报考资格而不

填报提前批次志愿的考生，

视为自动放弃。具备多种

报考资格的考生，只能填报

一个提前批次志愿。

报考第一批次合肥一

中、六中、八中联合招生的

考生，录取后按照统招生、

指标到校生分别由电脑均

衡派位，分别安排到 3 所学

校，考生须服从电脑均衡派

位。合肥一中与合肥三十

二中、五十一中，合肥六中

与合肥二中、十七中，合肥

七中与合肥十三中、安大附

中，合肥八中与合肥三十五

中、二十八中，合肥九中与

庐阳高中、科学岛实验中

学，合肥十中与十一中分别

实行共建招生。

报考第四批次艺术、体

育特色班的考生，初中毕业

学业考试总分不得低于合肥

市区普通高中普通班录取最

低分数的 80%。其中，报考

艺术特色班的考生须参加招

生学校组织的专业测试并达

到合格标准，报考体育特色

班的考生初中毕业学业体育

考试成绩不得低于满分的

90%。有关学校外语特色班

录取条件、艺术特色班专业

测试方案须提前报合肥市教

育考试院审核，同意后方可

公布实施。

另外，合工大附中、中

科大附中、安大附中录取

时，高校教职工子女与社会

考生分别录取。考生报考

高校附中志愿前，须向相关

学校详细咨询有关事宜。

第五、六批次为五年制高职

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志愿，

按志愿顺序进行投档，按考

生文化课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进行录取，第一志愿录满

的学校，不再录取第二志愿

考生。

需要提醒的是，高中阶

段招生志愿表应由考生本人

填写，家长签名确认，任何学

校和个人不得要求学生违背

意愿填报志愿，考生志愿表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上报，一

经上报，任何人不得再更改

志愿。

注意事项：志愿一经上报任何人不得更改

依照合肥市规定，录取

普通高中的考生，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须达到 4 个 C 等级

及以上，其中录取省示范高

中须达到 4 个 B 等级及以

上。省示范高中特长生综合

素质评价结果与普通高中要

求相同。政策性加分计入初

中毕业学业考试总分。普通

高中录取首先确定市区普通

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对达

到相应报考条件的考生，合

肥市教育考试院将按照考生

成绩、学校招生计划数和考

生志愿，分批次择优录取。

平行志愿录取方法：首

先对每个考生进行多重排序

（即根据考生初中毕业学业

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总

成绩相同的按综合素质评价

等级从高到低排序，仍相同

的按初中毕业学业文化课考

试等级从高到低排序，再相

同的按体育、理科实验操作

两科目考试等级从高到低排

序，再相同的按文化课考试

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再相同

的按考生语文、数学、英语三

科文化课考试成绩总分从高

到低排序），得到一个从高到

低的顺序位。录取时，采用

计算机录取方式，按照“分数

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依

照顺序位从高到低，对考生

按平行志愿的顺序依次逐个

检索投档。

普高录取：4个B等级及以上才能上省示范

各省示范高中招生计划

的70%按照初中学校办学规

模、办学水平和规范办学行

为等因素，分解到市区各初

中学校（含民办学校），实行

分校录取。凡在学籍所在的

市区初中校连续就读满二年

（含符合条件转入、复学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达到

省示范高中录取要求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省示范高中录取时，合

肥市教育考试院首先录取该

校全市统招生，再根据分配

到校的指标数，分校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指标到校生。指

标到校生录取最低分数线为

所报考省示范高中全市统招

生录取分数线下30分。根据

省教育厅规定，从 2012 年初

一年级起，只有在学籍所在

初中学校实际就读满三年的

考生，中考时方可填报分配

到该校的指标到校生志愿。

指标到校生：录取分数线可低于省示范线30分

合肥市完全中学可拿出本校部分招生

计划，招收本校应届初中毕业生（直升

生）。直升生总数原则上不超过本校应届

初中毕业生总数的5%。凡在学籍所在的

完中连续就读满二年（含符合条件转入、复

学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达到普通高中

录取要求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均可报考。各

校直升生招生方案报合肥市教育考试院备

案后公布实施。直升生录取最低分数不得

低于合肥市市区普通高中普通班录取最低

分数线。

另外，经省教育厅批准，合肥一中、六

中、八中等校国际班今年继续招生。为强

化特色，合肥二中提前自主招收艺术特色

生（美术60人、音乐30人），考生录取最低

分数不得低于市区普通高中普通班录取最

低分数线。合肥特教中心综合高中（100

人）及经批准具备外地招生权的寄宿制民

办高中，可面向外地招生。

依照合肥市中招政策规定，合肥市普

通高中第一次招生录取后，合肥市教育考

试院将公布招生计划没有完成的学校，未

录取的达线考生可参加补录。招生计划

已完成的学校和已被普通高中学校录取

的考生，一律不得参加补录。

自主招生：
完全中学可拿部分
招生计划招“直升生”


